
翁源县民政局

翁源县民政局关于在全县行业协会商会开展
“我为企业减负担”专项行动的函

县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商会：

按照《民政部关于在行业协会商会领域组织开展“我为企

业减负担”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1〕18 号）和《广

东省行业协会商会领域组织开展“我为企业减负担”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民函〔2021〕78 号）及《韶关市行业

协会商会领域组织开展“我为企业减负担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

（韶民函〔2021〕13 号）要求，县民政局于 5月至 10 月在

全县行业协会商会中开展“我为企业减负担”专项行动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专项行动的开展，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行为，

增强行业协会商会服务企业能力，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强化勤俭

节约办会意识，弘扬艰苦奋斗、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，为减轻

企业负担、优化营商环境、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贡献

力量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1 年 5月至 10 月。

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减免收费额度。按照“能免则免、能减则减”的原

则，全县各行业协会商会在充分考虑自身工作实际和发展需求

的基础上，主动减免部分经营困难会员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影响

生存困难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，进一步减轻

企业负担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

（二）降低收费标准。各全县性行业协会商会要在综合考

虑会员经营状况、承受能力、行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基础上，进

一步强化勤俭节约意识，力所能及压缩行业协会商会费用支出

成本，主动降低盈余较多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，合理确定其他

各类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，切实防止过高收费。

（三）规范合法收费。行业协会商会要对照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

21 号）《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实施方案》

（粤民发〔2020〕138 号）要求，围绕规范会费收取标准和程

序以及合理设定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进行自查“回头看”，重

点查看会费档次设置是否超过 4 级；会费标准是否经会员（代

表）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、是否明确会员享有的基

本服务、是否按期完成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调整和规范工作、

是否向社会公示各类收费信息以及是否向会员公示年度财务

收支情况等，对存在问题的要立行立改，切实提升自身收费规

范性和透明度。

（四）提升服务质量。各行业协会商会要积极践行“服务

立会”理念，杜绝只收费不服务、高收费低服务。专项行动期



间，各行业协会商会要坚持深入会员企业开展常态化调研，了

解掌握会员企业困难需求，主动为会员企业发展献计献策，帮

助会员企业协调解决一批用工难、经营难、融资难、销售难等

问题，为会员企业发展赋能增效，切实以优质服务提升行业协

会商会的行业影响力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（5月 30 日前）。各全县性行业协

会商要将“我为企业减负担”专项行动作为 2021 年优化提升

营商环境、巩固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成果的重要任务，增强责任

感，确保高质量完成。全县各行业协会商会应当结合自身实际，

通过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微信群、印发通知等多种方

式，将本专项行动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传达至广大会员企业中,

并签署《XX 协会商会）诚信自律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，积极

为企业减负担、添活力。请各行业协会商会将签署好的《XX 协

会（商会）诚信自律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于 5 月 30 日前报

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。

（二）推进实施阶段（2021 年 6 月-7 月）。各行业会商

会认真开展成本核算，减免收费项目、降低收费标准。根据组

织实施情况填报《县本级行业协会商会开展“我为企业减负担”

专项行动工作情况表》（附件 1）于 7 月 25 日前报县民政

局社会事务股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21 年 9 月底前）。各行业协会

商会做好专项行动工作总结，梳理汇总有关工作台账。专项行

动开展过程中的新举措、新进展、新成效以及问题困难和意见



建议，可及时向登记管理部门反馈。县民政局将结合社会组织

年报、抽查审计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等工作加强行业协会涉企

收费行为监督检查，对降低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效果明显的

行业协会商会先进典型给予通报表扬，对顶风违法违规收费增

加企业负担的行业协会商会负面典型给予公开曝光。

（四）加大信息公开（长期坚持）。要求各行业协会商会

每年一月通过广东社会组织综合服务系统（年报系统）对上年

度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及收费情况进行报送。各行业协会商

会收费情况将统一在信用中国平台向社会公开。

附件：1.县级行业协会商会开展“我为企业减负担”专项

行动工作情况表

2.××协会（商会）诚信自律承诺书

翁源县民政局

2021 年 4 月 30 日

（联系人：李新文 电话：2823107 邮箱:

wymzshswg@163.com)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